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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7次(第 1176)行政會議記錄 地點 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6月27日（星期二）13：30 主席 劉校長 記錄 賴瑞忠 

出席 

王學中 吳啟耀 江潤華 陳勝吉 林金祥 沈明雄 

孟  魁 林柏化 林晋寬 林俊雄 邱振堯 官文惠 

朱承軒 馬成珉 張嘉德 張麗君 梁晶煒 陳鍵滄 

楊淑宜 黃植振 黃志成 游淑萍 程裕祥 楊純誠 

劉豐瑞 劉宗宏 蒲彥光 謝滄岩 謝章興 王建智 

張翼書代 黃平宇代                     陳志霖   (雙底線者為請假、單底線者為公出) 
 

紀錄內容若

有不符，請

於三日內提

出，以便更

正。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 修訂｢增進學生英語能力獎勵辦法｣。(通識中心) 

辦理情形：已簽請校長，核定中。(於 6月 30日公布實施) 

2. 修訂｢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教資中心) 

辦理情形：已簽請校長，核定中。(於 6月 30日公布實施) 

3. 修訂｢數位學習認證作業要點｣。(教務處) 

辦理情形：已簽請校長，核定中。(於 6月 30日公布實施) 

4. 廢止｢課業輔導小老師實施辦法｣。(教務處) 

辦理情形：已簽請校長，核定中。(於 6月 30日公布實施) 

5. 修訂｢學生業界參訪作業規範｣。(研發處)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6月 27日公布實施。 

6. 修訂｢校外工讀實務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研發處)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6月 27日公布實施。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部門 

校務研究 

辦公室 

王建智 

1. 三校校務研究團隊，目前推動狀況說明。 

 明志科大與長庚大目前分別執行第二年與第一年教育部 IR 計畫，並分別

於 106/6/9 提交階段報告於教育部。教育部來函，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原

核定計畫將提早於 106/12/31 結束。 

 固定兩週輪流在三校舉行校務研究團隊會議，針對合作項目進行討論。 

2. 為落實學校推動校務研究(IR)的實踐與全員參與之機制，行政單位與教學單

位指派一位同仁(有潛力同仁或組長)擔任 IR 種子成員，共 25 位擔任 IR 品

管圈的成員，共同協助推動全校 IR 的活動。 

 校務研究辦公室已於 3 月底辦理一場校務研究種子成員說明會並於明志

網路大學(E-Learning)建立「校務研究」課程，提供 IR 講座影片觀看。 

 並於 4 月於 O365 上建立「IR 種子成員」之社群，提供 IR 相關文件。 

 各單位 IR 種子成員已提交議題彙整。 

3. 目前已完成校內議題摘要以及明志指標。 

 

總務處 

孟  魁 

1. 為符合現況所需，擬修訂「電話及傳真管理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總務處依規定辦理。 

 

教務處 

陳志霖 

1. 配合人事行政局 107年彈性放假時間，擬修訂 106學年行事曆，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2. 提報「106 學年度各學制及班級名稱」，106 學年日間部共計 97 班，進修部

共計 34班，全校合計 131班，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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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劉豐瑞 

1. 擬修訂「學生校外實習優異獎學金作業規範」，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2. 依據「推薦優秀畢業生進入台塑企業」作業要點，擬推薦 2名優秀畢業生(業

經導師/指導教授及主任評核同意推薦)進入台塑企業，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3. 本校申請 106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共 50件，通過 15件，通過率 30%。

105-106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及通過件數統計表如下提供參

考。全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05年通過率 42%，106年通過率 39% 。 

年度 

系所 

105年度 106年度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 通過率 申請件數 核定件數 通過率 

機械系 1 0 0% 4 0 0% 

電機系 6 0 0% 8 0 0% 

電子系 10 6 60% 6 4 67% 

工程學院 17 6 35% 18 4 22% 

化工系 6 3 50% 4 2 50% 

環安衛系 5 3 60% 7 2 29% 

材料系 3 2 67% 5 3 60% 

環資學院 14 8 57% 16 7 44% 

工管系 8 3 38% 10 3 30% 

經管系 1 0 0% 1 0 0% 

工設系 5 2 40% 5 1 20% 

視傳系 1 0 0% 0 0 0% 

管設學院 15 5 33% 16 4 25% 

合計 46 19 41% 50 15 30% 

       

 

秘書室 

沈明雄 

1. 行政單位自主檢查作業為於每月 20日起進行(秘書室均會發信提醒)，於次月

5日前提送。經統計 105學年自 105年 8月至 106年 5月止，延遲提報單位

計有學務處 6次(異常率 60%)、教務處 3次(異常率 30%)、總務處 2次(異常

率 20%)、研發處及圖資處各 1次(異常率 10%)，敬請各單位主管協助加強督

導。 

 

壹、 主席報告： 

1. 楊董事長接受 Cheers訪問文稿已送各位主管，各位主管可分享給教職員同仁及學生。 

2. 各單位校務研究議題的優先順序請提供 IR辦公室，以利後續作業。 

3. 本校對於辦學資源的投入及辦學的努力，是值得收取較高的學雜費。爭取外部資源是各單位

可努力的部分。 

4. 工讀 18學分，調整為實習前學分、實習中學分、實習後學分，請研發處召集相關部門研議。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 

 


